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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建议  

该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中： 铝板热处理炉燃气中，烟尘监测结果同时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 放 标 准 》（ GB9078-1996 ） 

和 《 工 业 炉 窑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12/556-2015）标准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监测结果符 

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56-2015）标准限值。 酸洗、化成，辊涂废气中，氟化物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氨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2/-059-1995）标准限值。 辊涂烘干

废气与烤炉燃气废气中，烟尘监测结果同时符合《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12/556-2015）标准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监测结果符 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56-

2015）标准限值；氟化物 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氨 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2/-059-1995）标准限值。 4 台燃气锅炉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烟气黑度监测结果符合《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2/151-2003）标准限值；氮氧化物监测结果同 时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03）和《锅炉大气

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2/151-2016）标准限值。 厂界无组织废气中：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监测结果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氨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2/059-1995）标准限值。 

 

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1）化成、酸洗用水废水 W5、废气处理吸收废水 W8 均进入含氟废水废水 处理系统处理，该系统主要采用 Ca(OH)2 反应沉

淀+酸碱中和+絮凝沉淀的处理工 艺，经+氟沉淀反应+酸碱中和+絮凝沉淀后进入放流槽最终排入大寺污水处理 厂。员工生活及

食堂废水 W10 经隔油及化粪池处理后入放流槽最终排入大寺污水 处理厂。再生水制备设施排浓水 W1，纯水制备设施排浓水 

W2、脱脂废水 W4、 神钢汽车铝材（天津）有限公司汽车用高性能铝合金板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12 车间擦洗废水 W7 与经

隔油处理的预清洗水废水 W3 一同经经中和处理后进入放 流槽达标排入大寺污水处理厂。根据废水处理工艺分析和预期处理效

果预测，本 评价认为产生废水经上述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厂总排口水质可以满足 DB12/356-200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

准。 （2）本项目厂总排口排放的废水经西青区大寺污水处理厂处理。本项目选 址位于该收水范围内。现状建设规模为 6 万吨/

天，目前收水量为 3 万吨/天，尚 有 3 万吨/天的余量，本评价认为该污水处理厂从设计容量和处理能力方面均可 以满足本项目

废水处理需要，项目排水去向合理。 



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1)固体废物的收集、堆放、贮存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生产期间应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单位进行鉴别，若鉴别为危险废物，则需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若鉴别为一般固废，

则按一般固废进行处理处置。项目固废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分开收集、存放。根据废物

的种类和形态，本项目在厂区内设置了危废仓库、一般固废仓库。各储存场所均做了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2001)中要求的防腐防渗措施，企业的危废堆场需按照在线监控设备。建筑材料与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发生反应。危险废物暂存

场做到“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正常工况下，不会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及周边环境保护目标造成影响。因此，

项目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2)包装、运输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各危险固废均按照相应的包装要求进行包装，企业危险固废外运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运输，严格执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并制定好危险废物转移运输途中的污染防范及事故应急措施，

严格按照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3)固废处理处置环境影响分析  

危险废物处理严格落实危险固废转移台账管理，危废堆场采取严格的、科学的防渗措施，并落实去处与相关处理处置单位签订危

废处置协议，能实现合理处置零排放，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预测，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在采取相应的隔声、减振等噪声防治措施的 前提下，经建筑隔声及距离衰减，厂界噪声影响值满

足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东南、西南厂界执行 4 类、东北、西北厂界执行 3 类）要求，厂界噪声

达标。 

5、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地下水评价等级为三级。本项目采取分区防渗措施，施工应满足《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的要求。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设

置和管理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2013 修订)的规定。对废水收集管道、废水贮存、污水处理设

施、采取防渗措施，建设防渗地坪。各产生储运设施防渗性能较好，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渗漏。本项目投运后，在污水产生及输送

过程中，因跑、冒、滴、漏等环节而发生渗入地下的污水量很小，对区域的地下水质影响较小。 

6.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考虑的污染源主要为事故状态废水中酸、碱及盐类的地面漫流或垂直入渗污染土壤，或危废储存不当其渗滤液下渗污染土



壤。现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监测点土壤监测指标均不超标，低于 GB36600-2018 第二类建设用地

筛选值，项目区域土壤现状环境质量良好。当发生原料泄漏或火灾事故产生消防废水后能及时阀门，保证事故后废水能及时处理，

全面防控事故废水和可能受污染的雨水发生地面漫流，进入土壤。在全面落实三级防控措施的情况下，物料或污染物的地面漫流

对土壤影响较小。 

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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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项目为神钢汽车铝材（天津）有限公司汽车用高性能铝合金板带项目，属建项目，项目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性能铝合金板带，

用于汽车车身覆盖版，预计年花力 10 万吨/年。 

 

(2)根据预先危险性分析，该项目主要危险是火灾爆炸、化学灼伤、物理爆炸、机 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灼烫、高处坠落、物

体打击、车辆伤害、雷击等。发生的可能性等级为 D 级，发生的危险性后果等级在Ⅱ~Ⅲ级。 

(3)依据 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通过重大危险源辨识，该项目中无列入重大危险源辨识的物质，不构成重

大危险源。 

(4)该项目正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故本报告中提示设计项较多，建议建设单位 

及设计单位在项目设计及施工时，对本评价报告第 9 部分所提出的建议予以考虑和采纳，对安全措施、设施给予补充完善，以实

现系统的本质安全。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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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日期： 

2016/8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该建设项目归

类为“二.（二十）金属制品业”，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主要生产工序包括热处理、表面处理、横切和纵切。表面处理生产线使用氢氟酸、硫酸、硝酸（暂未使用）、氢氧化

钠、碳酸钠及氟化物等药剂，其中氟化氢、氟化物和硝酸分解的氮氧化物均属于高毒物质。药剂添加均为自动化过程，吨桶项部

打开的盖子作为进气口形成微负压，有害气体逸散量少，主要暴露过程只有输送前吨桶盖子打开、输送后盖上盖子前、调整剂直

接添加和取样环节，上述环节最长接触时间不超过 5min,且添加作业频率≥1个月；生产过程中 CPL 生产线为自动化密闭装置，各

处理槽顶部设置密闭排风装置，有害气体经湿式洗气装置处理后外排；CAL 热处理炉和锅炉均为密闭装置，并配备密闭排风装

置；水处理站除粉末絮凝剂，其余药剂均通过电脑控制自动添加，药剂接卸口设置在室外，有利于有害气体的稀释和扩 

散；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均较高，且 CAL 和 CPL 设置控制室，工人以现场电脑控制和巡检为主要作业内容；建设单位为工人配

备了防毒面具、防噪声耳塞、护目镜、防化学品手套等个体防护用品；但应急救援设施方面存在不足。结合本次评价对作业场所

空气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接触时间、接触人数以及健康体检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因此，本评价组将建设项目归类

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结论 

根据神钢汽车铝材（天津）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相关文件，评价机构依据国家职业卫生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运

用职业卫生调查、检查表分析法、职业卫生检测法、职业健康检查法进行分析评价，对神钢汽车铝材（天津）有限公司汽车用高

性能铝合金板带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如下： 

评价单位结合现场调查分析，对建设项目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生产性粉尘（絮凝剂粉尘入、有毒化学物（一氧化碳、 

氢氧化钠、碳酸钠、氟化氢、硫酸、氯化物、氨、疏化氢)和物理因 

素（噪声和高温）及工作场所照明等进行了检测。在设备和防护设施 

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各岗位工人接触粉尘和毒物的浓度均低于 GZ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

因素》 

的限值要求；各岗位工人接触噪声的强度和高温的 WBGT 指数均低于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

分：物理因素》 

国家卫生标准；工作场所照度值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2)该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卫生辅助用室等均符合 GBZ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 GB50187-

2012《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 

(3)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 和《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

总厅安健〔2015)124 号的规定。 

(4)建设项目工作场所应急救援设施有待完善，警示标识的设置符合《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相关要

求。 

(5)职业卫生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6)通过对建设项目现场调查结合检测结果，该建设项目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较高，CAL 生产线和 CPL 生产线为自动化密闭装

置，且自带密闭排风装置；各噪声设备均采取了综合降噪措施，加热炉、保温室和锅炉采用了隔热材料；建设单位为各岗位工人

配备了防毒面具、防噪声耳塞、护目镜、防化学品手套等个体防护用。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在应急救援设施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如能结合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加以完善，是可以

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劳动者作业环境和职业健康可以得到保障。 

人权影响评价 根据“人权尽职调查”，本公司针对联合国及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人权议题从三个维度进行了综合评价，总体来说，公司在尊重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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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成熟度是非常高的。本次评估确定的 14 个人权课题 定量化的评价结果如下： 

1 ）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骚 扰 和 虐 待 ： 影 响 的 严 重 程 度 和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很 高 ， 但 脆 弱 性 的 风 险 很 低                                                             

→验证现行管理体制和措施的有效性，提高实效性是必要的。 

2）采购惯例：脆弱性风险高（供应商管理不善） 

→今后，供应商的调查对象和项目的扩大，包含纠纷矿物的人权风险被发现了的情况的应对方法的讨论，供应商管理的搭配的相关

信息应该向公司外公开。 

今后集团公司人权尽职调查的对应方针：  

●目前的对象范围以本公司集团的公司内部、主要供应商、合作/承包公司为实施对象，对风险高的特定领域采取重点审计和预防

减轻措施。 

●2022 财年上期实施了 KSL 国内事业所人权课题风险的确定和评价。今后，将逐步扩大国内外集团公司、供应商合作/承包公司等

的范围，确立人权尽职调查的结构。 

●另外，关于今后是否将对象范围扩大到销售目的地，将一边关注 BtoB 的先进企业的措施、国内的法制化和业界团体的动向等，

一边适当判断。 

水资源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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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资源风险评价”分析，本公司的水资源风险综合评定为“低风险”。 

1、公司依据法规要求，没有采取地下水或者水库水、地表水。 

2、公司生产产生的生产废水全部处理后回由三连放流槽排放到西青大寺污水处理厂。 

3、卫生间和淋浴间产生的生活污水均由三连放流槽排放到西青大寺污水处理厂。 

4、公司所有的废油等全部收集后交给有资质的危废处理机构进行处理。 

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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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位于天津西青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内不涉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域。 

根据“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报告”分析，本公司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综合评定为“低风险”。 

 


